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第十二條、第○條、第
○條修正草案總說明←標題 20號字 

..............(略述立法沿革並詳細說明修正意旨及政策取向)，

爰修正「○○○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內文 14號字 

一、..............。(修正條文第○條) 

二、..............。(修正條文第○條) 

三、因.............，爰刪除現行條文第○條。 

 

 

 
 註 ： 

1.於僅修正一條之情形，總說明無須分點說明，僅修正二條、三條之情形，如修
正內容單純，亦可無須分點說明。        

   2.發布後已非草案，應將總說明各處「草案」文字刪除 

 

 

 



○○○(法規命令名稱)辦法第十二條、第○條、第
○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標題 20號字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法規新名稱) (法規舊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內文

12號字 

第一條  ………。 ……………。 

第二條  ………。 第二條  ………。 ……………。 

第○條  ………。 第○條  ………。 ……………。 
註：1.少數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就未修正之條文無須列出。 
    2.發布後已非草案，應將條文對照表各處「草案」文字刪除。 
    3.修正內容涉及附表或附件與條文同時修正時，總說明表頭調整方式如下： 
      (1)全案修正：總說明表頭無須調整 
      (2)部分條文修正或三條以下修正： 
         a.屬擬修正條文之附表或附件者，總說明表頭無須調整。 

b.不屬擬修正條文之附件或附表者，總說明表頭視情形調整為「○○○部 
分條文及第○條附表(件)修正草案總說明」、「○○○第○條、第○條、
第○條及第○條附表(件)修正草案總說明」。 

註： 
(一)格式說明： 
1.採直式橫書方式製作，距離左邊線 3公分、右邊線 2.5公分、上邊線 2.5公分、下
邊線 2.5公分。 

2.總說明及逐條說明（條文對照表）標題：標楷體，20號字。 
3.總說明內文部分： 
(1)字型：標楷體，14號字。 
(2)行距：固定行高 23。 

4.逐條說明（條文對照表）內文部分 
(1)各欄位（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明）之距離相等 
(2)字型：標楷體，12號字。  
(3)行距：單行間距。 
(4)各條文字於條次下空一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 
(5)各條第 2項以後之項次，均距離左邊線空三格開始書寫，換行後距離左邊線空
一格開始書寫。 

(6)項與項間仍保持單行間距，不另留空行。 
(7)各條之「款」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一格開始書寫，「目」次於距離左邊線空二格開
始書寫。 

(二)總說明、逐條說明或條文對照表說明欄部分： 
1.敘述民國年代時，毋庸寫「中華民國」、「民國」二字，如「○○法自六十五年公布
施行後，……。」 

2.敘述機關名稱，均以全銜「行政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等方式為之，
不寫為「貴院」、「本會」。 

3.敘述立法沿革時，如該法規訂定、修正均係「自發布日施行」者，則寫為：「○○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年○月○日發布施行後，曾於○年○月○日及○年○
月○日二次修正施行（或歷經多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發布日期為○年○月○日）。
茲配合………，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如該法規係自特定日施行者，則寫為：「○○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年○月
○日發布，○年○月○日施行後，曾於○年○月○日修正發布，○年○月○日施行；
茲配合………，爰擬具本辦法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4.總說明中，修正案之修正要點，均以臚列重點為原則，不必逐條列點，修正案必須
顯示出「修正」重點；每點首句避免使用「明定………」之「明定」二字，條文對
照表亦同。 

(三)辦理法規修正案，其條文對照表之現行條文欄，應照最近一次修正條文，仔細核
對，以避免誤漏而影響修正條文。 

 

（第 2 頁以後表

頭不重複書寫）

寫。） 
法規名稱
未 修 正
者，將該
名稱欄位
刪除。 

 



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修正草
案總說明 
  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政府採購法第

二十二條第二項授權訂定，於九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發布施行。依本辦

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所稱經公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非

營利機構，係指經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已改制為科技部)或行政院研究

發展考核委員會(已改制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等組成之研究機構評鑑小組

評鑑為優等或再經機關評比為優勝者。依科技部洽通過其評鑑之研究機

構，絕大部分認為其所獲得評鑑之結果與政府採購案之關聯性低；主管

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之國家發展委員會評估，行政及政策類委託

研究預算額度較低且範疇廣泛，尚難研訂一致性評鑑標準。鑒於現行機

關依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九款及同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機關

委託專業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之規定，經公開評選為優勝者，或依

本辦法第四條規定以公告方式公開徵求具備研發能力之研究機構，自行

審查為優勝者，辦理委託研究計畫，已可符合實務運作需要，爰修正本

辦法，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經公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非營利機構情形規定，刪除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依本辦法對於學術或非

營利機構之評鑑機制。（修正條文第四條） 

二、因應第四條之修正，相關條文配合修正。（修正條文第五條） 

 

 

（撰寫範例） 



機關委託研究發展作業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第

一項第十三款所稱經公

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非

營利機構（以下簡稱研究

機構），指以公告方式公

開徵求具備研發能力之

研究機構，經機關成立之

審查委員會審查為優勝

者。 

      前項之公告，應公開

於主管機關資訊網路。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二條

第一項第十三款所稱經

公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

非營利機構（以下簡稱

研究機構），指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 

一、經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或行政院研

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與其他中央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組成研

究機構評鑑小組，對

擬執行研究發展之

研究機構，進行研發

績效與能量評鑑，所

建立之評鑑名單

中，最近三年內曾經

評鑑為優等者。 

二、機關依其所訂定之

內部作業規定組成

審查委員會，就前款

評鑑名單之研究機

構辦理評比，經評比

為優勝者。 

三、以公告方式公開徵

求具備研發能力之

研究機構，經機關成

立之審查委員會審

查為優勝者。 

     前項第一款之評鑑

名單及第三款之公告，應

公開於主管機關資訊網

路。 

一、現行條文第一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所稱經公

告審查優勝之學術或

非營利機構，依科技

部(前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改制)洽通

過其評鑑之研究機

構，絕大部分認為其

所獲得評鑑之結果與

政府採購案之關聯性

低；主管行政及政策

類委託研究計畫之國

家發展委員會(前行

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合併改制)

評估，行政及政策類

委託研究預算額度較

低且範疇廣泛，尚難

研訂一致性評鑑標

準。鑒於現行機關依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二

條第一項第九款及同

條第二項授權訂定之

機關委託專業服務廠

商評選及計費辦法，

或依現行條文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以公告方

式辦理委託研究計

畫，已可符合實務運

作需要，而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情形自九十一年七

月二十四日發布施行

以來，並無明顯效

益，爰予刪除，並將

第一項序文與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酌作修正

為第一項。 

二、第二項配合第一項修

（撰寫範例） 



正。 

第五條 機關依前條規定

辦理委託研究發展，應

依實際需要訂定研究機

構之基本資格或特定資

格，不得不當限制競

爭；並得規定公立或非

營利之研究機構免繳驗

納稅證明或加入工業或

商業團體之基本資格證

明文件。 

      前項委託，如無特

殊需要，免收押標金、

保證金。 

第五條 機關依前條第一

項第三款規定辦理委託

研究發展，應依實際需

要訂定研究機構之基本

資格或特定資格，不得

不當限制競爭；並得規

定公立或非營利之研究

機構免繳驗納稅證明或

加入工業或商業團體之

基本資格證明文件。 

    前項委託，如無特

殊需要，免收押標金、

保證金。 

一、第一項配合第四條修

正。 

二、第二項未修正。 

 
 


